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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及

办理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 3月 21日，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股东进行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3），公司股东深圳市华美达一

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称“华美达一号”）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300 万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用

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2015 年 5 月 7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了《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5-034），股权登记日为：2015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由此，前述华美达一号质押给中信证券总股份由 2,300 万

股增至 4,600 万股。 

近日，公司接到华美达一号通知，华美达一号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将质押给

中信证券的上述全部股份购回并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解除质押登记手续；2016 年 3

月 22 日，华美达一号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0 万股重新质押

给中信证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信证

券办理完毕，初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3 月 22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7 年 3 月 22

日。 



待购回期间，上述质押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权等股东

权利仍由股东华美达一号行使。 

截至本公告日，华美达一号持有本公司 4,600 万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目前本公司总股本的 15.27%，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3,000 万股，

占华美达一号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65.22%，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96%。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23 日 




